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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泳池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 QA 

110年 10月 5日 

Q1：游泳池場域內入場人數限制為何？ 

A1：以游泳池場域面積，扣除不開放區域、固定設施設備（如廁

所、淋浴間、置物櫃等）及游泳池水面面積後，室內每名人

員至少 2.25 平方公尺以上，室外每名人員至少 1平方公尺

以上。 

Q2：游泳池水道可使用人數應如何計算？ 

A2：泳池內人流管制，採總量管制，每一水道同時段可使用之人

數上限計算方式如下：泳池水道長度／5公尺*2(來回)。 

【例】以 25 公尺水道為例，每水道最高同時使用以 10 人為

限。 

Q3：游泳池業者針對人員進場規定為何？ 

A3： 

1. 業者應於大門入口處公告入場人數上限，入場人員採預約

制或人員造冊，以確切掌握入場人員。 

2. 業者應針對人員區分使用水道，如選手訓練、會員、教學

及一般泳客專用水道；並定時進行場地消毒。 

Q4：附屬設施如烤箱、蒸氣室等，為何不在本次開放範圍？ 

A4：考量烤箱、蒸氣室多數屬密閉且不通風之空間，故暫不在本

次游泳池場域之開放範圍。 

Q5：游泳池淋浴設施開放，應遵循什麼規定？ 

A5：淋浴設施開放採單一出入口，人員淋浴後應立即戴口罩；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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浴完有專人清潔消毒，以避免地面積水或排水孔阻塞；並間

隔交替使用、人員保持 1.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 

Q6：附屬設施如冷熱水池、SPA區、兒童戲水池等，是否可以開

放? 

A6：冷熱水池、SPA 區、兒童戲水池等附屬設施為有條件開放，

使用設施結束後應立即上岸戴上口罩，分時段管制，且定期

於分時段之間清消，並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或各

地方政府規定辦理。 

Q7：游泳池場域內關於佩戴口罩的規定為何？ 

A7：所有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，但游泳、淋浴或使用冷熱水池、SPA

區、兒童戲水池等附屬設施時除外。 

    教練於游泳教學或訓練時，應佩戴防水口罩或面罩。 

    人員應先評估個人身體狀況是否可使用防水口罩進行游泳或

訓練，且使用時應注意安全呼吸及換氣，以維護自身安全。 

Q8：教練、救生員及防護員提供服務前，須進行抗原快篩是由誰

執行？如何檢視？ 

A8： 

1. 快篩方式不限，COVID-19家用快篩試劑或前往公衛用篩檢

站檢測皆可。 

2. 教練、救生員及防護員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，始得提供服

務，如第一劑接種未滿 14天，或未接種疫苗者，規定如

下： 

(1)首次服務應自費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(含居家快篩試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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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(2)每 3-7日進行 1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：原則每 7

天篩檢，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 天篩檢。 

(3)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結果陰性，僅能作為採檢時之疾病

狀態判定，但無法排除尚在潛伏期之症狀前期之可能，

因此仍應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 

(4)使用抗原快篩，應依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快速抗原檢

驗測試注意事項」或「民眾使用 COVID-19家用快篩試劑

指引」辦理。 

(5)教練、救生員及防護員快篩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，業者

應逐次留存紀錄，並造冊管理，以供查驗。 

Q9：教練、救生員及防護員快篩費用由誰負擔？ 

A9：快篩費用可由業者或教練協調自行負擔，或洽地方政府詢問

有無提供免費快篩。 

Q10：游泳池是否開放 1 對 1 或團體教學？ 

A10：游泳池開放教學課程，業者應遵循下列規定 

1. 教練教學應全程佩戴防水口罩或面罩。 

2. 學員未下水前應佩戴口罩；課程結束後上岸應立即戴上口

罩，更衣離場。 

3. 每堂團體課程學員不得超過 10人。 

4. 每堂團體課程進行時，學員間應維持適當社交距離。 

5. 1 對 1 或團體課程授課時應有獨立區域，不得與不同班級

混班練習、教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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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團體課程應適度縮減堂數，並錯開上下課時間。 

7. 非上課學員不得陪同入池。 

Q11：游泳池是否可以提供飲水及餐飲服務？ 

A11：飲水應使用個人裝備瓶裝水，不共用或分裝飲用；游泳池

場域飲水機如開放使用，應加強清潔及消毒，且應加註防疫

相關標示。游泳池場域內提供餐飲服務者，禁止內用僅得提

供外帶。 

Q12：游泳選手恢復訓練應如何辦理？ 

A12：請依照教育部 110 年 8 月 6 日公告之「游泳選手訓練因應

COVID-19防疫管理指引」辦理。 

 


	A7：所有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，但游泳、淋浴或使用冷熱水池、SPA區、兒童戲水池等附屬設施時除外。

